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夹江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

关于征求《夹江县支持研学旅游产业发展四条

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的函

为积极推动夹江县研学旅游全域产业化发展，加大我县研学

旅游产业域外引流的力度，结合市场特点及我县实际情况，夹江

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草拟《夹江县支持研学旅游产业发

展四条措施》，现面向社会征求意见。如有意见请于 5 月 20 日

下班前将《征求意见反馈单》反馈至我单位。地址：夹江县青衣

街道千佛社区西河路 280 号，咨询电话：0833—5681880

附件：1.征求意见反馈单

2.《夹江县支持研学旅游产业发展四条措施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

夹江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

2025 年 4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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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征求意见反馈单

文稿标题
夹江县支持研学旅游产业发展四条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意见反馈单位 反馈时间

经办人 联系方式

反

馈

意

见



- 3 -

附件 2

夹江县支持研学旅游产业发展四条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

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2 号）、四川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推动经济运行回升向好的若干政策措

施》、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乐山市 2025 年加力扩围促消费

十二条措施》，积极推动夹江县研学旅游全域产业化发展，加大

我县研学旅游产业域外引流的力度，结合市场特点及我县实际情

况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支持建设研学基地

1.业态扶持奖励。对 2025 年内县内新建或改造完成，且开

发有研学特色课程的研学旅游目的地，投资额达 100 万元以上至

500 万元的、500 万元以上至 1000 万元的、1000 万元以上的，

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、10 万元、20 万元。共安排奖励资

金 50 万元。

二、支持做强市场主体

2.运营绩效奖励。注册地在夹江的研学旅游机构、研学旅游

基地等企业主体，年度内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0 万元的，奖励

10 万元；达到 500 万的，奖励 30 万元。共安排奖励资金 6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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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

三、支持拓展研学市场

3.学生研学团奖励。中国境内研学旅游机构组织县外学生研

学团（包括大中小学及幼儿园的学生）到夹江开展研学游，游览

一个及以上收费研学旅游目的地或参加免费研学旅游目的地的

收费研学课程，一次性组织 200—500 人，每人奖励 4 元，一次

性组织 500 人以上，每人奖励 6 元；在夹江住宿 1 晚，每人另奖

励 10 元，住宿 2 晚以上，每人另奖励 15 元。共安排奖励资金

50 万元。

4.非学生研学团奖励。中国境内研学旅游机构组织县外非学

生研学团（包括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家庭亲子等）到夹江开

展研学旅游，游览一个及以上收费研学旅游目的地或参加免费研

学旅游目的地的收费研学课程，一次性组织 30—50 人，每人奖

励 4 元，一次性组织 51—100 人，每人奖励 5 元，一次性组织

100 人以上，每人奖励 6 元；在夹江住宿 1 晚，每人另奖励 15

元，住宿 2 晚以上，每人另奖励 20 元。共安排奖励资金 30 万元。

5.持续输客奖励。中国境内研学旅游机构组织县外研学团到

夹江开展研学旅游相关活动（包括学生研学及非学生研学），按

照年度累计总人数，进行一次性奖励，年度持续输客累计达 5000

人，按每人 4 元予以奖励；累计输客达 10000 人，按每人 5 元予

以奖励；累计输客达 15000 人，按每人 6 元予以奖励。共安排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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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资金 80 万元。

四、支持宣传营销推广

6.OTA 平台奖励。携程、同程、途牛、驴妈妈、去哪儿、飞

猪等 OTA 平台或相关网络平台，专题宣传夹江研学旅游资源及精

品研学旅游线路，线上销售夹江县研学旅游产品并结算成功，奖

励 10 元/人，每季度兑现发放奖励，单个平台最高奖励 3 万元。

共安排奖励资金 20 万元。

7.新媒体宣传奖励。微信公众号发布宣传夹江研学旅游的原

创优质图文或视频内容阅读量达到 2 万、4 万及以上，通过审核

未出现作假情况的，分别奖励 0.2 万元、0.4 万元；网络达人利

用抖音号、小红书等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宣传夹江研学旅游的

原创优质图文或视频内容阅读量达到 10 万以上且点赞数达到

0.3 万、1 万、3 万及以上，通过审核未出现作假情况的，分别

奖励 0.1 万元、0.2 万元、0.4 万元（同一内容只奖励 1 次）。

共安排奖励资金 10 万元。
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1 年。奖励实行随报随享

（需年度累计统计的除外），按申报材料递交的时间先后顺序进

行发放，发完即止。由县文广体育旅游局按程序依法依规实施，

县属国有产业平台公司青衣文旅负责各类补贴资料收集统计和

初核。对弄虚作假骗取奖补资金，或进行不正当竞争、异地拼团、

扰乱市场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一律收回奖补资金，涉嫌违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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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。其他未尽事宜和本文件最终解释权归

县文广体育旅游局。


